	序号
	事项
	名称
	实施

机关
	办理程序、时限
	提供材料
	批准条件
	有效时限
	备注

	1
	指

定

企

业

印

制

发

票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地税系统管理范围内的发票）
	1、申请人提出申请；

2、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实施机关审查；

4、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5、核发准印证（10个工作日）;


	1、《承印发票申请审批表》；

2、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国家秘密载体复印许可证复印件；

4、印刷经营许可证；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6、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7、企业硬件及软件设施一览表；

8、生产责任制度；

9、保密制度；

10、质量检验制度；

11、保管制度。
	1、 设备、技术水平能满足负责印制发票的需要；

2、 能够按照税务机关要求印制发票，并保证供应；

3、 具有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有严格的质量监督制度和安全保卫制度；

4、 有专门车间、专用仓库保管、专人负责管理；

5、 能严格遵守发票印制管理规定。
	三

年
	2004年7月1日前取得《发票准印证》的承印发票定点企业资格继续有效，在全省29家数量没有变化前暂不增加新的定点企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2
	对

发

票

使

用

和

管

理

的

审

批
	申

请

使

用

经

营

地

发

票
	经营地主管税务机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1个工作日）

5、 发给发票领购薄。
	1、《发票领购申请审批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单》原件及复印件；

5、 办理人的身份证明；

6、 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印模；

7、 保证人身份证明及担保合同；

8、 经营项目合同复印件；

9、 实际经营情况书面材料。


	1、 临时到异地（包括我省以内跨市、县）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

2、 持有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单》并已向经营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

3、 经营规模较大、工期较长，需要结算次数较多；

4、 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保证人。
	购票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180天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序号
	事项
	名称
	实施

机关
	办理程序、时限
	提供材料
	批准条件
	有效时限
	备注

	
	
	申请拆本使用发票
	县以

上税

务机

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1、《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领购薄；

5、 在何种情况下拆本使用发票的书面说明。
	1、 经营规模较大、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

2、 因自身业务需要在不同地点使用同一本发票。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对

发

票

使

用

和
	申请使用计算机开票
	主管

税务

机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1、《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纳税人所使用的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
	1、 经营规模较大、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

2、 会计电算化系统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2
	管

理

的

审

批
	申请携带、运输空白发票
	地级市以上税务机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1、《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省级税务机关关于省际比邻市县之间允许跨省使用发票的文件复印件；

5、 省级税务批准跨省印制发票的批件；外省、市地方税务机关与发票承印企业签订的印制协议及生产任务通知单；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明细单。


	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的空白发票包括：

（1） 经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可以跨省使用的发票；

（2）有关省级税务机关批准跨省印制的发票；

（3）有关省级税务机关协商一致后发文关于省际比邻市县之间允许跨省使用的发票。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序号
	事项
	名称
	实施

机关
	办理程序、时限
	提供材料
	批准条件
	有效时限
	备注

	2
	
	申请印制有本单位名称的发票
	县（市）以上税务机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1、《企业衔头发票印制申请审批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企业自拟票样。
	1、 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

2、 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

3、 发票使用量大或统一发票式样不能满足本单位业务需要；发票使用量大是指单一种类发票一年实际使用量在1000本或者在100000份以上。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3
	对

发

票

领

购

资

格

的

核

准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1个工作日）

5、 发给发票领购薄。
	1、《发票领购申请审批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提供具体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5、 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印模；

6、 领购公路、内河货物运输发票需提供《货物运输业营业税自开票纳税人认定证书》；领购国际海运业发票、国际货代发票、国际船代发票需提供交通等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证书）；领购广告业发票需提供《广告经营许可证》；领购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需提供《保险中介经营许可证》；

7、 领购第6项之外的或者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专业发票需按照主管税务机关公示要求提供相关证书或批文。


	1、 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明、税务登记证件或者其他有关证明；

2、 提供财务印章或者发票专用章的印模；

3、 不存在欠税等税务机关禁止领购发票的情况。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序号
	事项

名称
	
	实施

机关
	办理程序、时限
	提供材料
	批准条件
	有效时限
	备注


	4
	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货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装置的审批
	
	县

以

上

税

务

机

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5、 申请人设置简易帐。
	1、《不设置帐簿申请审批表》；

2、工商营业执照或者法定代表人、业主身份证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1、 生产、经营规模小，确无建账能力；

2、 聘请经批准从事会计代理记帐业务的专业机构或者经税务机关认可的财会人员代为建账和办理账务有实际困难。
	
	即将出台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有新规定的，按新的规定执行。

	5
	印花税代售许可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1、 申请人提出申请；

2、 税务机关行政许可窗口受理；

3、 主管税务机关审查；

4、 作出决定；（20个工作日）

5、 签订代售合同；

6、 发放代售许可证。（10个工作日）
	1、《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4、代售场地证明（房地产证明或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

3、 代售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4、 印花税票存放的方式的说明（具备库房、铁箱、保险专用箱柜的情况）；

5、 银行开户许可证（专存收取的代售印花税票款）；

6、 安全保证说明。
	1、 发放权利、许可证照的单位和办理应税凭证的鉴证、公证单位，以及民航、铁路、公路运输、金融、保险等发放和办理印花税应税凭证的单位；

2、 具备代售场地；

3、 有相关的代售人员；

4、 能专人、专柜保管，具备保存一级票证的能力；

5、 建立完善的核算制度（建立印花税票销售帐簿）；

6、 能够履行监督纳税人依法缴纳印花税义务；

7、 能按照结报缴销税票。
	一

年
	


